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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浩天（乌鲁木齐）律师事务所
关于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

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

致：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浩天（乌鲁木齐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渤

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出席

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特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、表决程序

及结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公司已向本所保证，其已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要的资料，

并保证该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

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及本法律意

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

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

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

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

任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

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。

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信息披露所必须的法定文件，

随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决议一起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，亦同意将本法律

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决议一并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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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股东会召集、召开的程序

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在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载、发

布《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及《关于召开 2025 年年

度股东会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会议通知”）。在法定期限前以公告

方式通知了各股东有关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、召集人、召开方

式、出席对象、审议内容等相关事项；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

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还对网络投票的系统、时间、规则

及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。公司《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

东会的提示性公告》于 2026 年 5 月 16 日在前述媒体刊载、发布。

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 14:30，在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165 号广汇中天广场 39 楼公司董事会办

公室召开。召开的时间、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。因工作原因，公司董

事长刘璐先生，副董事长金川先生、张灿先生不能主持本次会议，按

照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，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

马伟华先生主持。

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5

月 20 日上午 9:15-9:25,9:30-11:30，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

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0 日 9:15 至

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。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

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1 人，代表股东 6 名，共持

有公司股份 2,657,311,274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.9671%。经查验，

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。出席、列席现场

会议的还有公司的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，此外，本

所经办律师亦出席、见证了本次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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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，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

次会议的股东共 276 名，代表股份 372,329,154 股，占公司总股份的

6.0203%。（注：本法律意见书中，百分数取小数点后四位采用“四舍五入”方式）

三、本次股东会修改原议案和提出新议案的情况

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议案一致，没有发生修

改原议案和提出新议案的情况。

四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

现场参会人员听取了公司 2026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，听

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刘超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所作的 2025 年度述职

报告。

本次会议没有发生对议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的情况。

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。在表决前，推举

了一名股东代表，与经办律师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。

在收到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及本次会议投票

结果统计后，股东代表与经办律师共同复核了本次会议投票结果。

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了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，本

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了通过，具体表决情况如下：

非累积投票议案

1.《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20,524,626 99.6991 8,235,402 0.2718 880,400 0.0291

2.《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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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020,534,926 99.6995 8,225,402 0.2715 880,100 0.0290

3.《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18,914,826 99.6460 10,081,202 0.3328 644,400 0.0213

4.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6 年度贷款额度预计的议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19,725,450 99.6727 9,273,278 0.3061 641,700 0.0212

5.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17,918,547 99.6131 10,922,381 0.3605 799,500 0.0264

6.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的议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20,469,726 99.6973 8,479,002 0.2799 691,700 0.0228

7.《关于制定〈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

管理制度〉的议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18,195,426 99.6222 10,824,302 0.3573 620,700 0.0205

8.《关于制定〈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〉

的议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18,166,126 99.6213 10,818,602 0.3571 655,700 0.0216



北京浩天（乌鲁木齐）律师事务所
HYLANDS LAW FIRM URUMQI

OFFICE

邮编: 830018 电话：(+86 0991) 4666001 邮箱: urumqi@hylandslaw.com

地址: 乌鲁木齐水磨沟区红光山路 888 号绿城广场写字楼 1B 座 37 层

5 / 6

9.《关于制定〈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履职评价制度〉的议

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20,514,926 99.6988 8,483,802 0.2800 641,700 0.0212

10.《关于制定〈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

业务管理制度〉的议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3,020,479,726 99.6976 8,504,002 0.2807 656,700 0.0217

11.《关于修订〈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〉的

议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2,948,225,975 97.3127 80,772,753 2.6661 641,700 0.0212

12.《关于修订〈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〉的

议案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 票数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2,948,222,775 97.3126 80,775,953 2.6662 641,700 0.0212

五、结论意见

经办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，召集、召开程序，

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，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上市

公司股东会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

合法、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，交公司三份，本所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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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，下页为签字盖章页）

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浩天（乌鲁木齐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租

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签字盖章页。

经办律师：聂晓江

经办律师：王 杰

北京浩天（乌鲁木齐）律师事务所主任：张伊军

北京浩天（乌鲁木齐）律师事务所

2026 年 5 月 20 日


